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致：温州市中心医院
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符合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承诺如下。
一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二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
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 月    日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致：温州市中心医院
我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以我方的名义参加“温州市中心医院                ”项目的响应活动，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响应、评审、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。

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。

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，本授权书一直有效。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
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
被授权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职    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  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
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
供应商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报价单

项目名称：温州市中心医院污水消毒剂采购
	序号
	品名
	产品要求
	单位
	报价
	最高限价（元）

	1
	消毒剂
	1.有效氯含量:≥88.0%
2.包装规格：≤30kg/桶
	Kg
	      元/kg
	36元/kg

	注：1、报价应包括运输、装卸、保险、税费等一切费用，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2、年预估数量为预计数量，供应商根据买方实际需求分批供货，不得对医院采购产品数量提出任何要求，具体结算金额按实际采购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。

3、配送地点，根据医院要求配送到指定院区指定地点，其中温州市中心医院有多个院区，供应商自行了解或者咨询采购单位联系人。
4、合同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，如合同期内本项目采购金额达采购预算（温州市中心医院预算9.5万元，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3.5万）也视为合同期结束。合同期间如遇政策性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则合同自行终止。
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
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

日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
